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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哪里？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什 么 是 幸 福 ？ 达 林 麦 马 虹 (Darrin

McMahon，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历史学教

授，著有《幸福史》)曾总结过西方从古希腊

至今两千多年来的幸福观：在荷马时期，幸

福就是幸运；在古希腊哲学家所处的时期，

幸福等同于智慧和德行；在启蒙时期，幸福

就是及时行乐。

在当下的中国，多少人感到自己幸福？

2011年1月12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

财经报道栏目主办的“CCTV2010 经济生

活大调查”调查结果将向全国披露，据主办

方透露，在 8 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

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

幸福和很不幸福的达到11.1%。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

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说了算。

在中国国内，采用主观幸福调查问卷衡

量幸福标准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下称

“大调查”)，被学界认为是具备良好的可靠性、

有效性、一贯性以及具有很好的国际比较性，

对社会总体幸福感研究来讲，整体生活幸福

感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调查”参照国家统计局全国经济普

查的抽样方法投放问卷，调查覆盖全国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04 个城市和 300

个县。被调查者分布比重与各省的人口比

例相协调。如河南省人口最多，调查者的

比重也最高，达6.68%。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大调

查”有这样的评述：“无论是从统计学、发放

的范围，还是答卷群体的结构分析上，它充

分地代表了我国整个民众的基本状况。”

“逃费大王”撩拨了民意怎样的疼
朱永杰

1 月 16 日下午，

河南省高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时建锋

偷逃368万过路费案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追责免去平顶山中

院刑一庭主审法官娄彦伟、刑一庭庭长

侯晓宏职务，副院长任建军停职检查。

鉴于该案事实、证据发生重大变化，平顶

山中院建议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

诉。（本报今日12版）

偷逃368万元过路费，时建锋只获利

20多万元，甚至他的“发小”也是货车司机

估算，20万元也没有，充其量每月净获利1

万多元，8个月也就10万元上下。这组对

比异常鲜明的数字，大大吸引了公众的眼

球，刺激了网民的神经。乖乖，农民跑运

输原来就这样挣钱啊，简直是刀刃舔血虎

口闻腥。自然，公路收费这个散发着血腥

之气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怪不得物价这么高，原来大头都交了

过路费；怪不得物流成本不但吓退了外

资，还让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原来是过路

费在其中作祟；怪不得交通厅长成了“百

慕大”，原来是过路费助了一臂之力；怪

不得高速尽管“豆腐渣”着还增速第一，

原来有过路费这个血盆大口在吸食民生

骨髓……

财经评论员叶檀指出，三里一费、五

里一站是对中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嘲弄，

并非企业与民众之幸。修建快速交通的

目的何在？如果类似于时建锋之类的大

多数普通民众无法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中获益，社会生产效率不能因此得到大规

模提升，那么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就会等同

于大规模的浪费与大规模的赤字。

估计平顶山中院和河南高速平顶山

分公司做梦也没想到，这么一起小小的普

通经济案件，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一个

农民诈骗一二十万元“被无期”，而那些倒

买倒卖“房票”获利百万者、采取欺骗手段

入住经济适用房者不过是退赃和罚款五

千，这公平么？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新进展是，时建锋原来是个顶包

者，他是在替弟弟时云锋顶罪。弟弟已

经花费近百万在打捞他，可最终还是等

来个无期。这对兄弟“窝囊死了”。可以

想象，一年多时间弟弟跑前跑后上下打

点捞哥哥，最终却“被无期”，换作你我，

会有何感想？

从目前河南省高院的动作来看，舆论紧

盯“368万”这个数字不放，最终起到了效

果。呼唤公正公平的声音得到了回应，平顶

山中院建议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还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都来围观

吧，盯紧、紧盯“逃费大王”的结局是否会

有喜剧出现？

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近日投书

《华尔街日报》，详列自己管教两个女儿的

“十大不准”规定，解读“中国妈妈”为何会

成为“悍母”的代名词。此文甫出，便在中

美网络界激起震荡，引发“中美妈妈论

战”。（1月15日《广州日报》）

“中国妈妈”的最重要元素，就是她们

不像美国家长那样永远用支持和赞誉的口

吻训子。中国母亲们认为子女天生就有一

颗“强大”的内心，因此常常用斥责甚至威

胁的方式对他们施压，并对儿女的课外活

动严加限制。“中国妈妈”重孩子学习成绩、

重纪律，与“美国妈妈”的重身心发展、重自

由恰成对照。

不必讳言，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注重

培养学生的识记能力，以及遵守纪律和规

章制度的乖孩子。以致“解题高手”“高分

低能”成为外界评价中国学生的一种“刻板

认知”。在应试教育这根指挥棒下，学生学

习的目的已被异化为追求一个令老师、家

长满意的分数。“唯分数论”一度在中国教

育界甚嚣尘上，尽管近年来有所收敛，但仍

大有市场。譬如近日“家长100”论坛上的

一项家长对小孩期末考试分数可接受程度

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半数的家长把“90分

以上”作为底线。

而一些美国媒体的担忧：如果美国妈

妈们继续纵容懒惰、毫无自律却总是期待

被赞誉的下一代，将使中国的下一代在全

球竞争中击败美国。这似乎可看作是“中

国妈妈”在美国的“待遇”转好的一个重要

因素。

在我看来，一部分美国媒体提倡学习

“中国妈妈”教育方法，正体现了一种“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精神。而中

国网友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心态，显然是一

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相较于美国媒体

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中国网友的这种民族

自大、妄自菲薄的心态让人担忧。无疑，美

国教育的这种“拿来主义”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那些现在还在做着“大国梦”的国人

们，也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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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运即将拉开帷幕。15日，铁

道部召开全国铁路春运新闻发布会。副部

长王志国介绍称，2011年春运将在北京、

上海等地256个较大车站首次开展银行卡

购票业务。（1月16日新京报）

其实，刷卡购票并不是什么高深技术，

添置设备也无需花费多大成本，深圳火车

站早在2002年已经试行，如今甚至有很多

小商店已经实行刷卡消费。

刷卡购票既轻松又潇洒，但是，在具体

操作过程中，仍然要注意追求“细节完

美”。目前刷卡购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不与身份证实名制“捆绑”使用，无

法限制购票张数，刷卡购票就可能被“黄

牛”钻了空子，他们通过刷卡来购票倒票，

造成票源紧张，影响春运秩序；二是目前刷

卡购票只在 256 个较大车站实行，哪些城

市的哪些车站和哪些售票点可以刷卡，应

当向社会公布，让乘客“早知道”，免得在购

票“带钱还是带卡”问题上衔接不上；三是

在购票刷卡过程中，个人信息会不会泄露

出去，在人流密集的售票处，“一米等候区”

如何设置，输入密码是否有遮掩，售票点刷

卡与银行刷卡是否具有同等安全性；四是

256家较大火车站可刷的银行卡并不统一，

多数地方可刷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

银行卡，而南京却以招商银行取代了建设

银行，而乘客急需扩大银行卡的适用种类；

五是一些火车站规定，刷卡购票后退票不

能返还现金，必须再退到旅客购票的银行

卡内，这种结算上的规定无疑是人为设卡

的自找麻烦。

公众在诸多问题上的“不满”和“得寸

进尺”，恰恰反映了他们改善自身出行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的正当期盼。“治大国若烹小

鲜”，铁道部门只有在管理和服务的细节上

做足文章，才能让出台的政策更为人性、让

乘客购票刷卡环境更为安全、让民众的出行

更为快捷。

刷卡购票应追求“细节完美”来论L lailun 叶传龙

“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在纳税地

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权利的，可以

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近

日，一则《征集签名，要求地方政府给外

来人口退税》的微博，引来了数百名网

友的签名。发布者称，已将关于修改

“个税法”的建议信及网友签名，寄往全

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尚未收到答复。（1

月14日《新京报》）

现行户籍制度捆绑着高福利，这是

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地方政府不能给

外来人口同等的纳税人权利，自然也就

不能要求外来人口尽同等的纳税义务，

因此很多人都支持这样的“给外来者退

个税”提议。然而，站在理性的角度来

思考，这恐怕又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学者说过，不能创造一个不公平

解决现有的不公平，不能用错误去解决

错误。意思是说，如果给外来人口退

税，在税收方面对本地户籍人口又造成

了不公平，这又是一个错误。给外地人

退税可能对户籍人口不公平，这样的解

释可能令很多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也不

能不承认，外地人涌入对城市资源的挤

占也是一种客观事实。

然而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不在这

里。熟悉税法的人应该知道，所谓“无

代表，不纳税”，与“无同等福利，不同等

纳税”并不能简单等同。举例而言，倘

若外来人口可以因福利不平等申请退

个税，那么相比大城市的福利，中小城

市的福利也相对较差，甚至要差很多，

可他们的个税缴纳税率是完全一样的，

是否中小城市的居民因此也可以申请

退个税呢？再比如，相比穷人，富人往

往纳税更多，如果税收和福利是直接等

价交换的关系，那么富人是否理所当然

享受更多的政府福利？显然不行。

“同税同权”虽然是全新提法，却本

来就应该是一种常识。只不过，不能因

为暂时的“权不同”就去诉求“税不同”，

而正应该是因为“税相同”而去诉求“权

相同”。笔者认为，为外来者退还个税，

既不合理亦不可行，“同税同权”的重点

仍在争权而不在退税。

“同税同权”重点
在争权而不在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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